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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府績優研考人員之獎勵，每年辦理一次，總獎勵名額以不超過二十

    名為限，評選作業原則如下：

    （一）本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研考會）依本府所屬各機

          關提升研考作業品質加強措施應行注意事項第四點，於每年十

          一月檢視年度各項考評業務結果與機關就研考事務配合情形，

          評定成績。

    （二）考量一、二級機關及區公所在業務屬性及適用項目之差異性，

          由研考會衡酌評核項目執行情形，採取分類方式排序擇優予以

          獎勵。

    （三）本府各機關依研考會通知提送績優研考人員推薦表，研考會依

          第一款評定結果，複評選出年度績優研考人員作為獎勵對象；

          其格式由研考會另定之。


